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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埠
新
間

.
信
。
係
用
手
寫
者
・ 
計
共
四
十 
一 
頁
。

h
t
v
j
r

y
\
/
)
)
y
v
/
v

。
聆
聽
警
探
上
訴
三
誌

^
日
猿
聡
聽
做
歲
除
或
降
職
警
探
上
訴 

，之
第
三
且
.
前
任
掏
酒"
隊
主
任
偵
探
督 

餐

，.曜
被
降
爲
值
探
隊
長
麥
唐
納
氏
之

斯
吉
氏
南
任
檢
察
官
廿 
办
年
來
•
其
名 

譽
爲
無
智
嗜
之
言
•
如
鉄
斯
民
氏
所
攻 

擊
，
麥
市
厉
問
該
等
人
指(
鉄
斯
民
氏 

等
而
言
)
業
不
正
當
事
業
多
年■
現
目 

則
突
然
掉
轉
槍
頤
，
反
對
警
察
，
何
以 

不
及
早
將
彼
等
置
罪■
斯
吉
氏
答
謂
存 

機
會
無
不
爲
之
。
但
未
有
如
麥
市
長
現 

有
之
機
會
也.。
所
有
証
鹿
均
發
誓 <

。

一 
本
人
所
望
者
係
看
看
麥
市
長
如
何
處
置 

也
。

今
日
鉄
斯
民
氏
之
律
師
格
勒
特
氏
，
被 

傳
喚
到
市
會
議
事
廳
。
由
新
吉
氏
審
問 

。
首
先
引
述
鉄
斷
民
氏
所
發
表
之
證
據 

。
謂
於
舊
年
四
月
十
二
號•
爲
市
警
務.

霧
二
 *
«
 麥
懇
確
应 

«:呼
賣
及
利
根
甫
二
 

黠

農

，
前
总
警
衙
律
師
斯
，吉
氏
攻
擊. 

徽

:
麥
成
長
・
謂
取
清"
察
分
隊
執
行
警
政

( 
紫
市
長
須
要**•», 
銮
懇.雞
氏
律
師 

於
審
問
前
任
物
酒
隊
僵
/

現 W
隆
爲 

一■

麥
卡
腕
氐
時
■
麥
卡
蘭
氏
謂
警
局 

各
部
分
人
員
，
彼
此
均
有
合
作
■ 

$
n
n
.

.
間
寶
對
麥
 

尊
氏
有
批
評
、否
，麥
氏
答
謂
知
道
麥 

皆
氏
係
有
良
心
之
人
。
又   

^
麥
氏
與

1讐

 

酔

 

^

^

拘̂
^
育
關.時
；
茂
氏
對
麥
氏
春
木
禰
，
委
員
會
開
會
之
期
•
鉄
斯
民
氏
兩
兄
弟

頗
願
參
加
。
又
謂
格
氏
亦
願
彼
等
參
加 

■
但
至
開
會
之
前
一
日
，
拒
料
格
氏
改 

變
初
意
•
勤
吿
鉄
氏
兩
兄
弟
不
可
到
倉 

。
未
知
是
否
♦ 
格
氏
答
謂
魯
意
思
鉄
斯 

民
氏
首
次
到
去
見
他
：
其
時
警
委
會
峰 

近
開
會
。鉄
氏
對
他
勲
及
致
茂
利
根
氏 

之
信
。
內
聲
明
向
警
察
、行
賄
。
本
人
向 

斯
吉
氏
取
得 
一 
副
本
•
該
信
之
措
詞
危 

險
曾
呼
鉄
氏
爲 
一 
愚
人
云
，

被
開
除
八
名
值
探
之
律
師
麥
拗
扳
氏
於 

今
日
致
函
市
參
事
會
：
要
求
委
任
皇
家 

委
員
會
。3<

查
雲
高
維
市
在
過
去
十 

，年
之
刑
案
。
並
調
查
市
警
務
委
員
會/
 

有
之
行
爲
與
進
行
手
續•
麥
氏
所
代
之 

事
主
均
坦
白
。
幷
無
遮
掩
。
所
求
者
儔 

公
平
之
裁
判
所
云
。

0
關
静
兩
姓
日
昨
聯
婚
盛
况 

僑
商
關
勳
錦
之
次
男
廣
祥■
昨
十
六
日 

M
 晚®
^
/

法
女
麗
歡
•
假
座
龍
岡 s
 

ll.̂

l̂ll̂
llllfll»r

翌
處
雷
，
茂
氏
答
制

S3 筑
難
答
之
關 

血
；
麥
律
師
一
变
問-
就
覆
本
人
所
町
有 

e

・
茂
氏
想
，一 
想
則
答.日
無
。察
律
師 

而
茂
氏
以
前
，"
曾
謂■

賣
柿
酒
地
点 

M
係
丁
種
掩
飾
手
段
，請
成
氏
解
舞
• 
茂 

氏
答

E1然
*
■

到
去18

賣

点
.
，沒 

一
收
些
物
。
但
不
控
之
於
案
.
一 麥
律
師
以 

酒
例
爲
引
證:
謂
偷
警
察
搜
捕
某
地
点 

;
»

竟
祗
有
三
兩
樽
酒
。
任
何
A

有
購 

丁
酒
照
者
；
都
可
藏
於
其
家
.
但
警
察
有

第F
6
將
毁
酒
沒
收
。

警
»
.卞
次
再
搜
捕
"
又
沒
收
些
少
・
直
至
沒

一
收
到
有
若
干
数
量
。
然
後
控
於
案
，
合 

一
理
否
。
盖
根
據
酒
例
第
人
十
一
節•
警

(
收 
茂
氏
證
麥
唐 B
氏
係
由
前
住
蒯
警

察
有
俺
收
集
酒
也
"
茂
氏
答
曰
不
然
。 

偷
附
近
之
闻
宇
。
有
大
帮
酒
。
則
可
沒

長I
弼
氏
胸
入
拘
酒
糜
.
，其
中
有
個 
一

尸
原
臥
善
師
国
公
然
驰
解
喰
示
条

1
^
^

跣^&
^
&
^
簪
，
警
染
竄
譽
苗
谜
薈
釁I
f
.

."l-
/'T:
e
^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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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A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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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;.
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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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
本
總
堂
詹
於
三
月
卄
三
日
星
期
日
下
午 
一 時
舉
行 

新
址
落
成
喬
遷
典
禮
仰
我
各
埠

一
界
购
本
族
團
体
幕
叔
墉
姆
兄
弟
姊•妹
届
時

$三賁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
(
恭
辭
鏡
屛
匾
額) 

加
拿
大M
上

富

同

反

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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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1  Pow
ell  Street  

V
ancouver.  B

・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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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H
所
禮
堂
，e
号
結«
禮
一■
魁&
下
午
胃
一 

一
時
詐
供
親
友
來
賓
，
魚
貫
而
至
■
座
爲' 

•
之
滿
。
新
娘
到
後
一
由
關
耀
南
使
師
證 

婚
•
勳
敏
賛
禮
•
行
禮
步
儀4
隨
就
龍 

岡
公
所
主
席
關
耀
崇
宣
布
理
由
。
勳
利 

森
賀
詞
•
偉
能
讀
賀
電
。
男
主
婚
人
關 

動
錦
•
女
主
婚
人
許
德
宇
相
繼
訓
話a 

來
賓
演
説
者
•
有
許
聶
襄
。
劉
煥
堯
。 

關
崇
頴
。
張
民
志
。趙
燮
初
等
，
皆
善 

頰
善
禱
。
末
由
勳
庭
答
謝
。
旋
舉
行
茶 

會
。
又
同
日
下
午
六
時♦
勳
錦
君
大
股 

喜
筵
於
竹
林
園
。歓
宴
観
友
。
酒
數
巡 

。
由
關
崇
頴
主
席
宣
布
旨
趣
一
繼
而
演 

說
者
•
有
劇
煥
堯
-
趙
燮
".
開
平
總
會 

館
代
衰
胡
碩
堯
等
。
隨
則
新
翁
姑
•
新 

郞
新
娘
。
輪
席
敬
酒
。
末
由
關
若
愚
致 

詞
答
謝
"
盡
歡
而
散
♦
洵
盛
會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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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劉
大
使
已
離
加
由
奥
返
國 

柯
京
十
八
日
訊
。
我
國
駐
加
劉
大
使
嚴 

近
奉
南
京
外
交
部
電
囑
囘
國
述
職
。
已 

於
本
日
下
午
四
時
。
偕
夫
人
及
女
公
子 

乘
詩
晏
亜
車
赴
美
。
定
本
月
甘
入
日a 

自
三
藩
市
搭
船
返
國
。
劉
大
使
奉
命
駐 

加
已
及
五
載
，
此
次 

19
國
。尙
係
第
一 

次
。
本
日
到
車
站
送
行
者
。
有
大
使
館 

及
駐
加
物
資
經
理
處
全
体
官
員
及
加
外 

部
交
際
科
長
梅
秀
斯
等
數
十
人
。
我
國 

駐
多
朗
多
熊
總
領
事
。
於
前
日
蒞
京
亦 

親
臨
車
站
送
別
。
劉
大
使
返
國
期
間
， 

我
國
大
使
館
工
務
•
由
田
代
辦
保
生
代 

理
云
。

■
張
榮
寶
少
校
在
加
京
結
婚 

一 

加
京
奥
太
華.訊 
。
中
國
政
府
駐
加
京
奧 

太
擊
物
盘
應
處
兵
工
署
部
組
曼
張
榮
 

寶
少
校
。
於
三
月
八
日
下
午
四
時
。
與 

卑
歸
省 %
 吆
埠
鄭
新
榮
夫
人
之
女
公
子 

鄺
錦
意
女
士
.
假
座
駿
馬
協
和
教
會• 

舉
普
婿
禮
；
由
西
人
士
參
加
觀
禮
者 

爲
衆
。
由
西
人
牧
師
活
西
氏
證
婚•
拉 

偷
陳
(
譯
音)
少
校
爲
伴
郞
•
新
娘
之
妹 

鄭
，錦
嬌
女
士
爲
伴
娘
•
禮
畢
•
在
「
卓 

圖
羅
里
亞
」
舉
行
慶
會
。
隨
後
新
夫
婦 

611
往
羅
凌
士
度
蜜
月
。
查
新
郞
張
榮
資 

君
。
一 
九
三
六
年
畢
業
於
上
海
交
通
大 

學
。
後
卽
入
兵
工
署
彈
道
研
究
所
任
技 

術1
 .
抗
戰
闲
始
以
來
・
派
駐
國
內
及 

緬
旬
。
印
度
各
處
辦
理
接
收
檢
驗
物
資 

事
宜
，
一
九
四
三
年
派
來
加
厚
大
服
務 

於
加
京
中
國
政
府
物
資
供
應
處
。
任
兵 

工
署
部
組
長
•
新
娘
郎
錦
意
女
士
，
一 

九
四
二
年
來
加
京
服
務
於
加
政
府
憲
兵 

司
令
部
爲
速
記
員
。
後
升
郵
政
部
爲
翻 

費

■
現
當
中
國
政
府
物
資
供
應
處
書 

記
長
前
憲
胖
先
生
之
女
秘
書
云
。
， 

*
租
金
與
白
糖
還
獵
續
管
理 

柯
京
计
日
電
。
據
此
間
傳
出
消
息
。
價 

目
，管
图
"
太
約
於
十
月
份
取
消
一
但
租 

一
書
禅
耆
學
理
則
繼
續
生
效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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